
屯溪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屯溪区
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2025版）》的通知
屯政办秘〔2025〕7 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

经区委、区政府同意，现将《屯溪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

事项目录（2025 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屯溪区

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2021 版）》不再执行。

屯溪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23 日



屯溪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2025版）

序号 决策事项范围 决策事项名称 决策事项承办主体 决策事项执行主体

1

一、制定有关公共服

务、市场监管、社会

管理、生态环境保护

等方面的重大公共

政策和措施

制定有关教育、科学技术、社会

救助、养老、公共法律服务、社

会保险、劳动保护、就业促进、

住房保障、文化旅游、卫生健康、

市场监管、食品药品安全、体育

等发展与改革的重大公共政策

和措施

区教育局

区科技工信局

区民政局

区司法局

区人社局

区住建局

区文旅体局

区卫健委

区市场监管局

区医保局

等有关部门

区教育局

区科技工信局

区民政局

区司法局

区人社局

区住建局

区文旅体局

区卫健委

区市场监管局

区医保局

等有关部门



2 一、制定有关公共服

务、市场监管、社会

管理、生态环境保护

等方面的重大公共

政策和措施

制定有关公共服务、治安管理、

资源配置、生态环境保护、住房

保障、城乡建设、交通管理、乡

村振兴、安全生产、外事、市场

监管、数据资源等管理服务的重

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区政府办

区发改委

屯溪公安分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

区住建局

区交通运输局

区农业农村局

（区乡村振兴局）

区应急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数据资源局

等有关部门

区政府办

区发改委

屯溪公安分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

区住建局

区交通运输局

区农业农村局

（区乡村振兴局）

区应急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数据资源局

等有关部门

3
制定或者调整政府定价、政府指

导价等公用事业价格的重大公

共政策和措施

区发改委 区发改委



4
一、制定有关公共服

务、市场监管、社会

管理、生态环境保护

等方面的重大公共

政策和措施

制定各类奖补政策：包括对全区

工业经济、农业经济、服务业经

济、民营经济、市场监管等可能

带来重大影响的政府奖补政策

区发改委

区科技工信局

区财政局

区农业农村局

（区乡村振兴局）

区商务局

区文旅体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投资促进局

等有关部门

区发改委

区科技工信局

区财政局

区农业农村局

（区乡村振兴局）

区商务局

区文旅体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投资促进局

等有关部门

5 制定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 区发改委 区直各单位

6
二、制定经济和社会

发展等方面的重要

规划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

规划、年度计划

区发改委 区直各单位



7
二、制定经济和社会

发展等方面的重要

规划

制定本行政区域乡镇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有关镇人民政府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有关镇人民政府

8
编制和修改本行政区域各类重

点专项规划

有关职能部门

有关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有关职能部门

有关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9

三、制定开发利用、

保护重要自然资源

和文化资源的重大

公共政策和措施

制定开发利用、保护土地、矿产、

森林、滩涂、水等各类重要自然

资源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区水利局

区林业局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区水利局

区林业局

10

制定开发利用、保护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传

统村落和传统民居、风景名胜

区、自然保护地、新安医学等，

以及各级各类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文物单位

馆藏的重要文化资源的重大公

共政策和措施

区住建局

区文旅体局

区卫健委

区林业局

区住建局

区文旅体局

区卫健委

区林业局



11 四、决定在本行政区

域实施的重大公共

建设项目

区政府投资的重大社会公共建

设项目，主要包括需经政府核

准，对社会公众利益、长远发展、

生态环境等有重大影响的重大

社会事业、基础设施、民生工程

类政府投资项目

区发改委等

有关部门

区发改委等

有关部门

12
需经区政府核准的重大招商引

资项目

区商务局

区投资促进局

区商务局

区投资促进局

13

五、决定对经济社会

发展有重大影响、涉

及重大公共利益或

者社会公众切身利

益的其他重大事项

制定财政预决算草案和财政预

算的调整方案
区财政局 区财政局

14

重大财政资金安排：纳入预算需

二次分配的 500 万元以上区级

专项资金；500万元以上需二次

分配的上级转移支付资金；500
万元以上需调剂追加资金的重

大事项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且

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项目资金

安排

有关职能部门

区财政局

有关职能部门

区财政局



15

五、决定对经济社会

发展有重大影响、涉

及重大公共利益或

者社会公众切身利

益的其他重大事项

区属国有企业须经区国资委审

核后报请区政府决定的投资、融

资、担保、重组、破产、解散、

清算等重大事项（具体事项以区

属国有企业重大事项监督管理

相关规定为准）

区财政局

（区国资委）

区属国有企业

区财政局

（区国资委）

区属国有企业

16

重大国有资产处置：区级行政事

业单位无偿划转、置换资产等重

大资产处置（具体事项以区级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

规定为准）；特殊情况需采取一

事一议方式进行资产处置的事

项。区属国有企业因国有资产或

产权转让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所

出资企业控股权的；涉及公众利

益、引起广泛关注等重大有形、

无形国有资产处置事项

区财政局

（区国资委）

区属国有企业

区财政局

（区国资委）

区属国有企业



17

五、决定对经济社会

发展有重大影响、涉

及重大公共利益或

者社会公众切身利

益的其他重大事项

公共资源交易：包括因项目特殊

需要改变法定招标方式、需要跨

地区选择屯溪区辖区以外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的工程建设

项目（400 万元-5000 万元报区

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决定，5000
万元及以上报政府常务会议研

究决定）

区发改委

区财政局

区发改委

区财政局

18

其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对本区

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长远

性影响，或者对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生产生活具有直接重

要影响的事项

有关职能部门

有关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区属国有企业

有关职能部门

有关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区属国有企业


